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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900

证券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

2015-066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0月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富凯大厦B座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311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627,282,99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6.5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现场会议由董事、总经理

张定明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新任董事6人，出席1人，董事长卢纯、副董事长张诚、董事杨亚、董事李季泽、独立董事张

崇久因公务无法出席；

2、 公司新任监事6人，出席0人，监事会主席林初学、监事周晖、监事莫锦和、监事卢丽平、职工代

表监事艾友忠、职工代表监事晏新华因公务无法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换届的议案—非独立董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独立董事候选人—吕

振勇

12,627,106,596 99.99 是

1.02

独立董事候选人—郑

卫军

12,627,106,494 99.99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票数 比例（%）

1.01

关于增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独立董事候选人吕振勇

744,877,304 99.97

1.02

关于增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独立董事候选人郑卫军

744,877,202 99.97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继红、杨兴辉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6日

股票代码：

600900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

2015－067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5年10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

通知于2015年10月9日以传真或送达的方式发出。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应到8人，实际出席会议8人，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了会议。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

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确定第四届董事会战略与环境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确定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战略与环境委员会由卢纯董事长、张诚副董事长、杨亚董事、张定明董事、李季泽董事、张崇久独

立董事、吕振勇独立董事共7名董事组成，卢纯董事长为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确定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确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由郑卫军独立董事、杨亚董事、李季泽董事、张崇久独立董事、吕振勇独立董事共5名董事组

成，郑卫军独立董事为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确定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确定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张崇久独立董事、李季泽董事、郑卫军独立董事共3名董事组成，张崇久独立

董事为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525

证券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93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0月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苑中路长园新材料港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66,177,92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7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许晓文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表决通过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徐成斌先生、卢伦女士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姚太平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兼常务副总裁倪昭华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许兰杭先生、黄永维先生

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5,796,025 99.91 0 0 381,900 0.09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具体方案的议案（逐项审议）

2.01�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5,796,025 99.91 0 0 381,900 0.09

2.02�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5,796,025 99.91 0 0 381,900 0.09

2.03�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5,796,025 99.91 0 0 381,900 0.09

2.04�债券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5,796,025 99.91 0 0 381,900 0.09

2.05�债券利率及还本付息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5,796,025 99.91 0 0 381,900 0.09

2.06�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5,796,025 99.91 0 0 381,900 0.09

2.07�担保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5,796,025 99.91 0 0 381,900 0.09

2.08�赎回或回售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5,796,025 99.91 0 0 381,900 0.09

2.09�募集资金使用范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5,796,025 99.91 0 0 381,900 0.09

2.10�上市场所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5,796,025 99.91 0 0 381,900 0.09

2.11�偿债保障措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5,796,025 99.91 0 0 381,900 0.09

2.12�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5,796,025 99.91 0 0 381,900 0.09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5,796,025 99.91 0 0 381,900 0.0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

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334,917,009 99.89 0 0 381,900 0.11

2.01 发行规模 334,917,009 99.89 0 0 381,900 0.11

2.02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334,917,009 99.89 0 0 381,900 0.11

2.03 发行对象 334,917,009 99.89 0 0 381,900 0.11

2.04 债券期限 334,917,009 99.89 0 0 381,900 0.11

2.05 债券利率及还本付息 334,917,009 99.89 0 0 381,900 0.11

2.06 发行方式 334,917,009 99.89 0 0 381,900 0.11

2.07 担保情况 334,917,009 99.89 0 0 381,900 0.11

2.08 赎回或回售条款 334,917,009 99.89 0 0 381,900 0.11

2.09 募集资金使用范围 334,917,009 99.89 0 0 381,900 0.11

2.10 上市场所 334,917,009 99.89 0 0 381,900 0.11

2.11 偿债保障措施 334,917,009 99.89 0 0 381,900 0.11

2.12

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

期

334,917,009 99.89 0 0 381,900 0.11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

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

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334,917,009 99.89 0 0 381,900 0.1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审议通过的上述议案均为普通议案， 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志刚、莫海洋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

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403

证券简称：大有能源 编号：临

2015-025

号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有能源”或“公司” ）于 2013年10月23日收到中国证

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豫调查通字1359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决定对公司进行立

案调查。上述信息本公司已于2013年10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披露（公告编号：临 2013-032号）。

2015年9月1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15]80号），中国证监

会拟对公司及相关人员进行相应行政处罚，具体内容如下:

经查明，大有能源等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

一、 在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期间涉嫌欺诈发行

2012年2月，大有能源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预案》，根据该文件，本次定向增发的目标资产之一为义马煤业集团青海义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义海能源）持有的天峻义海能源煤炭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峻义海）100%股权。 2012

年3月6日，大有能源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议案。 3月15日，大有能源向证监会报

送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资料。3月16日，证监会向大有能源出具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

收凭证》。3月23日，证监会向大有能源出具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本案中大有能

源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共募集资金75.39亿元，扣除发行费用1.59亿元后，募集资金金额为73.80亿

元。 募集资金净额中，用于购买天峻义海公司100%股权的金额为572,713.13万元，其中聚乎更一首矿

区（以下简称“聚乎更一” ）采矿权评估价值为23亿元。 在青海省资源整合的政策背景下，尽管最初的

1.66亿元采矿权价款由天峻义海当时的母公司义海能源支付，但法定的采矿权人为青海木里煤业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里煤业集团）。 为确保大有能源完成定向增发之目的，经过一系列安排，木

里煤业集团同意将采矿权零价款转给天峻义海，天峻义海随后成为聚乎更一采矿权人。 2012年5月28

日，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煤集团）、义海能源、大有能源、天峻义海联合向青海省

国资委、木里煤业集团、青海矿业出具承诺，待大有能源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在木里矿区整合工作客观

需要时，将聚乎更一采矿权转回木里煤业集团。2012年7月23日，大有能源发布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

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2013年1月7日，大有能源发布公告

称完成股权收购。 此后，按照《承诺函》的约定，同年1月25日，天峻义海与木里煤业集团签订合同，约

定将其持有的聚乎更一采矿权以零价款转让给木里煤业集团。

前述聚乎更一采矿权系天峻义海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拟购买目标资产的核心资产， 如果天峻义

海不具备采矿权证， 则其不能办理其他相关证照， 进而不能与本次定向增发所描述的 “天峻义海公

司”及其价值相符合。义煤集团为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一系列安排，使得天峻义海具备了采矿权

并办理了其他生产经营证照，成为符合非公开发行条件的标的公司之一。 此后，义煤集团、大有能源等

在大有能源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材料提交后、获得证监会审核通过前，签署了涉案的《承诺函》。 《承

诺函》中对本次增发目标之一的核心资产，即天峻义海持有的聚乎更一采矿权转让给木里煤业集团进

行了承诺。此后，《承诺函》得到实际履行，2013年1月7日，大有能源发布公告称完成股权收购，在大有

能源公告完成收购、天峻义海工商登记变更完成后，2013年1月25日，天峻义海即与木里煤业集团按照

《承诺函》的约定，签署了将涉案聚乎更一采矿权转回木里煤业的《采矿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持有

的聚乎更一采矿权零价款转让给木里煤业集团。 义煤集团作为大有能源的控股股东，策划并指使涉嫌

欺诈发行行为。

2014年9月11日，天峻义海与木里煤业集团签署了采矿权零价款转回协议书，约定木里煤业集团

将聚乎更一采矿权以零价款转让至天峻义海。

以上事实，有涉案非公开发行股票过程中报送的相关材料、相关公告、《承诺函》及相关采矿权转

让协议、当事人询问笔录、相关涉案主体提供的文件和说明等为证，足以认定。

二、关于未按规定披露及2013年半年报未披露“2013年1月1日起，天峻义海已不能独立对外销售

煤炭”事项。

（一）未按规定披露“2013年1月1日起，天峻义海已不能独立对外销售煤炭”事项。

2013年1月1日起，按照青海省“五统一”的要求，天峻义海已不能独立对外销售煤炭，大有能源未

及时将该重大事件按照规定报送临时报告并公告。 根据天峻义海与青海木里能源有限公司和青海省

矿业集团天峻煤业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的协议，自2013年1月1日起，天峻义海所生产的各类煤种全部销

售给青海省矿业集团天峻煤业开发有限公司，再由该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销售到社会市场。

2013年1-6月，天峻义海涉案不能独立对外销售部分煤炭的金额为3.96亿元，占大有能源销售收

入的6.54%。该部分的营业利润为1.71亿元，净利润为1.45亿元，占大有能源同期营业利润、净利润的比

例分别为14.55%、16.06%。

（二）未在2013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2013年1月1日起，天峻义海已不能独立对外销售煤炭” 事

项

大有能源未在2013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2013年1月1日起，按照青海省“五统一” 的要求，天峻

义海已不能独立对外销售煤炭”这一重大事项，造成2013年半年度报告有重大遗漏。

以上事实，有义海能源、天峻义海签署的有关协议，大有能源、义海能源提供的相关材料和说明、

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大有能源2013年半年度报告和相关董事会决议为证，足以认定。

三、我会对大有能源违法违规行为的认定

（一）欺诈发行

天峻义海公司是涉案大有能源2012年非公开发行中目标资产之一， 大有能源及其控股股东义煤

集团在明知聚乎更一采矿权对天峻义海公司实际价值的重要作用的前提下，为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

在审核期间，签署了《承诺函》，并在大有能源定向增发收购天峻义海资产成功后，签署了《采矿权转

让协议》，将聚乎更一采矿权又零价款转回木里煤业集团。 大有能源及其控股股东义煤集团的上述行

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十三条“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应当符合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规定的条件” 以及第二十条关于“发行人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

门报送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必须真实、准确、完整” 的规定，隐瞒了天峻义海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签署

《承诺函》以及发行后通过签署《采矿权转让协议》实际履行了《承诺函》，事实上使天峻义海核心资

产虚空的真相。 本案中义煤集团作为大有能源和义海能源的控股股东，策划并主导了相关违法行为，

大有能源和义煤集团违反了《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二款以及第二十条之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

八十九条所述的违法行为。 大有能源涉案欺诈发行行为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为田富军、翟源涛、武

予鲁、李永久。

（二）未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1.未按规定进行临时信息披露

自2013年1月1日起，天峻义海不能独立对外销售煤炭事项属于《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

（六）项所述“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 之情形，大有能源未按照规定报送临时报告

并公告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

“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 所述情形。 对上述行为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有田富军、杜毅敏、张建强。

2.未按规定在半年报中进行信息披露

大有能源未在2013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2013年1月1日起，按照青海省“五统一” 的要求，天峻

义海已不能独立对外销售煤炭”这一重大事项，造成2013年半年度报告有重大遗漏。 大有能源上述行

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关于“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的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情形。

对上述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有田富军、杜毅敏、张建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有乔国厚、李永久、慕

洪才、宋建华、李斌、张铁岗、王立杰、周旺生、孙学斌、王文良、张志伟、张银通、曹振华、张淑丽、程伟、

管景志、胡平均、吴同性、吴东升、张寅、李书民、李国旗、姚昭毅。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

款、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和《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我

会拟决定：

一、对大有能源给予警告，并处罚款2360万元。

二、对武予鲁给予警告，并处罚款30万元。

三、对乔国厚给予警告，并处以5万元罚款。

四、对李永久给予警告，并处以15万元罚款。

五、对翟源涛给予警告，并处以10万元罚款。

六、对田富军给予警告，并处以10万元罚款。

七、对杜毅敏、张建强分别给予警告，并各处以10万元罚款。

八、对慕洪才、宋建华分别给予警告，并各处以5万元罚款。

九、对李斌、张铁岗、王立杰、周旺生、孙学斌、王文良、张志伟、张银通、曹振华、张淑丽、程伟、管景

志、胡平均、吴同性、吴东升、张寅、李书民、李国旗、姚昭毅分别给予警告，并各处以3万元罚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

处罚听证规则》等有关规定，就我会拟对你们实施的行政处罚，你们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

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会复核成立的，我会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要

求听证的权利，我会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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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0月16日(星期五)下午2:00时；

(2)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15年10月16日9:30—11:30�和13:00—15:00。

(3)通过深交所互联网系统投票时间：2015年10月15日下午3:00至2015年10月16日下午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秦皇岛市海阳路200号秦皇岛丽都国际酒店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茂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刘宏董事长。

6、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请召开。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9月30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以公告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13日在本次股东

大会股权登记日后再次公告会议通知，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有15人，代表股份数量396,291,18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63.7302%；其中，非关联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有14人，代表股份数量188,

216,3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0.268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为33人，代表股份数量6,309,6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1.0147%。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

席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的提案。 议案的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所有10个议案，包括第3个议案的七个子议题(1)至(7)，都以特别决议表决，均已获

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关联股东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中兆投资)作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方，其持有

公司股份数量为208,074,832股，出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但是已回避表决下列涉及关联交易的1—

8项议案及第3个议案的七个子议题(1)至(7)，也未受托代理其他股东表决。

(二)大会对每项议案进行表决及对第3个议案的七个子议题逐项表决的结果：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其表决

结果：同意股份192,520,28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89%；反对股份

1,825,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85%；弃权股份180,113股，占出席

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16,215,05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922%；反对股份1,82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193%；弃权股份180,1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885%。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其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192,520,08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88%；反对股份1,825,

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85%；弃权股份180,313股，占出席会议非

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16,214,858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911%；反对股份1,82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193%；弃权股份180,3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9896%。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1)至(7)个子议题。

(1)�对议题《交易标的、交易方式及交易对方》的表决结果：同意股份192,520,080股，占出席会议

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88%；反对股份1,992,613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243%； 弃权股份13,300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16,214,8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8.9911%； 反对股份1,992,61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359%；弃权股份1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0%。

(2)�对议题《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的表决结果：同意股份192,520,080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88%；反对股份2,005,713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11%； 弃权股份200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16,214,8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8.9911%； 反对股份2,005,71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078%；弃权股份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3)�对议题《保证金和转让方式》的表决结果：同意股份192,520,08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88%；反对股份1,992,613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243%；弃权股份13,3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其中，中

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16,214,85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911%；反对股份1,992,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59%；弃权

股份1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0%。

(4)�对议题《交易条件》的表决结果：同意股份192,520,08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9688%； 反对股份1,992,613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43%；弃权股份13,3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16,214,8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911%；反

对股份1,992,61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59%； 弃权股份13,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0%。

(5)�对议题《交易标的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的表决结果：同意股份192,520,

08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88%；反对股份1,992,613股，占出席会议

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43%；弃权股份13,3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16,214,8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911%；反对股份1,992,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9359%；弃权股份1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0%。

(6)�对议题《标的公司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的表决结果：同意股份192,520,08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88%；反对股份1,992,613股，占出席会议非

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43%；弃权股份13,3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16,214,8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911%；反对股份1,992,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9359%；弃权股份1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0%。

(7)�对议题《本次交易决议的有效期》的表决结果：同意股份192,520,08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88%；反对股份1,992,613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243%；弃权股份13,3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其

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16,214,85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911%；反对股份1,992,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59%；弃权

股份1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0%。

4、审议通过《关于<茂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摘要的议

案》。 其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192,520,080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688%；反对股份1,825,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85%；弃权股份

180,313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股份16,214,8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911%；反对股份1,825,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193%；弃权股份180,313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96%。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资产出售协议>的议案》。 其表决结果：同

意股份192,520,080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88%； 反对股份1,825,

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85%；弃权股份180,313股，占出席会议非

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16,214,858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911%；反对股份1,82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193%；弃权股份180,3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9896%。

6、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其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192,520,08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88%；反对股份1,825,

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85%；弃权股份180,313股，占出席会议非

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16,214,858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911%；反对股份1,82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193%；弃权股份180,3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9896%。

7、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其表决结果：同意股份192,520,08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88%； 反对股份1,825,600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385%；弃权股份180,313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7%。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16,214,8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911%；反

对股份1,82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193%；弃权股份180,31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96%。

8、 审议通过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

案》。 其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192,520,080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688%；反对股份1,825,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85%；弃权股份

180,313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股份16,214,8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911%；反对股份1,825,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193%；弃权股份180,313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96%。

9、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关内容的议案》。 其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400,594,9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18%；反对股份1,825,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35%；弃权股份180,31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16,214,8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911%；反对股份1,82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193%；弃权

股份180,3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96%。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更名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关内容、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更名事项的议案》。

其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400,594,91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18%； 反对股份1,

82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35%；弃权股份180,31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44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16,214,8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911%；反对股份1,82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193%；弃权股份180,3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9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唐周俊、慕景丽。

3、法律意见结论：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茂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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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优先股股息派发实施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过境外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的董事会会议情况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境外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案》，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方案的约定，决定并办理向境外优先股

股东支付股息事宜。 本次境外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决议公告已于2015年

8月28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行网站（www.boc.cn）。

二、境外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

1、计息期间：自2014年10月23日（包括该日）至2015年10月23日（不包括该日）

2、股权登记日：2015年10月22日

3、除息日：2015年10月23日

4、股息支付日：2015年10月23日

5、发放对象：截至2015年10月22日收市后，在美国纽约梅隆银行有限公司（卢森堡）登记在册的

本行境外优先股股东。

6、发放金额和扣税情况：本行本次派发股息金额为人民币31.16亿元（税前）。 根据中国税务法律

法规的规定， 本行向境外非居民企业股东派发境外优先股股息时， 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根据本行境外优先股发行条款，境外优先股按照1美元兑人民币6.1448元的固定汇率以美元支付和

结算，年股息率为6.75%（税后）。

三、境外优先股派息方案实施办法

本行委托中国银行（香港）信托有限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于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行

境外优先股股东派发境外优先股的股息 。 在境外优先股通过 Euroclear� Bank� SA/NV

（“Euroclear” ） 和 Clearstream� Banking, � société anonyme� （“Clearstream, �

Luxembourg” ）代表持有期间，Bank� of� New� York� Mellon� Depository� (Nominees)� Limited

（作为Euroclear�及Clearstream,� Luxembourg的共同存管处）是于股权登记日唯一登记在册的本

行境外优先股股东。 本行向Euroclear与Clearstream,� Luxembourg的共同存管处的代名人支付股

息后，应被视为已经履行本行就境外优先股支付股息的义务。 如果最终投资者就有关股息在进入清算

系统后向最终投资者的后续转付有任何疑问，最终投资者应向其各自的存管机构或中介机构查询。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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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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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本公司2015年1-9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一、建筑业务情况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1.�新签合同额（亿元RMB） 9,552 -3.3%

2.�业务分部（亿元RMB）

房屋建筑 8,004 -5.1%

基础设施 1,491 9.2%

勘察设计 57 -20.6%

3.�地区分部（亿元RMB）

境内 8,871 -5.8%

境外 681 50.3%

4.�实务量指标（万m2）

施工面积 93,061 8.0%

新开工面积 16,558 -28.3%

竣工面积 6,514 46.1%

二、地产业务情况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1.�合约销售额（亿元RMB） 1,011 19.4%

2.�合约销售面积（万m2） 881 26.9%

3.�期末土地储备（万m2） 7,027

4.�新购置土地储备（万m2） 712

注：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相

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参考。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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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第三季度主要生产经营数据

2015年3季度 2014年3季度 变动比例（%）

商品煤产量（吨） 7,852,830 6,544,369 19.99

商品煤销量（吨） 16,056,359 14,573,794 10.17

煤炭收入（元） 3,658,059,966.40 4,685,344,830.01 -21.93

煤炭成本（元） 3,309,766,937.99 4,195,106,224.81 -21.10

毛利（元） 348,293,028.41 490,238,605.20 -28.95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与本公司

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有差异。

此外，由于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煤炭产能过剩、环保要求提高、进口煤增加、新能源替代等诸多

因素的影响，煤炭市场供求矛盾突出，煤炭行业整体形势严峻，企业经营压力加大。 所公告生产经营

数据在季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上述生产经营数据并不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投资者应注

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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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定

2015

年第四季度原料煤收购价格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11月7日，公司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阳泉煤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签订<原煤收购协议（续签稿）>的关联交易议案》。根据《原煤收购协议》第5.2款规定，双

方聘请山西省价格事务所作出调查报告和认证结论，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依据认证后的价格收购公司

控股股东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阳煤集团” ）及其下属公司所生产的原煤。 经公

司研究同意，确定如下事项：

1.根据山西省价格事务所出具的认证结论书（晋价认证【2015】58号），公司收购阳煤集团三矿、

五矿2015年第四季度原料煤价格确定为230元/吨（不含洗耗），与2015年第三季度原料煤收购价格持

平。

2.鉴于公司下属阳煤股份和顺长沟洗选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沟洗选煤公司” ）于2015年1月

开始收购阳煤集团下属阳泉煤业集团长沟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沟煤矿” ）所生产的原料

煤进行洗选，根据山西省价格事务所出具的认证结论书（晋价认证【2015】59号），2015年第四季度长

沟洗选煤公司向长沟煤矿收购原料煤的价格确定为176元/吨（不含洗耗），较2015年第三季度长沟洗

选煤公司向长沟煤矿收购原料煤的价格218元/吨下降42元/吨，变动幅度为-19.27%。

以上价格认定和调整事项不需要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山西省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晋价认证【2015】58号）《关于对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购原料煤价格的认证结论书》；

2.山西省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晋价认证【2015】59号）《关于对阳煤股份和顺长沟洗选煤有限

公司、阳泉煤业集团长沟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收购原料煤价格的认证结论书》 。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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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5年10月16日下午3:00时

2.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中心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锡高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分类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公司总

股份数比

例（%）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 公 司

总 股 份

数 比 例

（%）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公司总股

份 数 比 例

（%）

A�股 2 355,390,833 41.17 1 3,700 - 3 355,394,533 41.17

B�股 2 306,737,922 35.53 0 0 - 2 306,737,922 35.53

总体 4 662,128,755 76.71 1 3,700 - 5 662,132,455 76.71

其中：

中 小

股东

2 31,724,361 3.68 1 3,700 - 3 31,728,061 3.68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关于选举李显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5,390,833 99.99 3,700 0.01 0 -

B�股 306,629,611 99.97 0 - 108,311 0.03

总体 662,020,444 99.98 3,700 - 108,311 0.02

其中：

中小股东

31,616,050 99.65 3,700 0.01 108,311 0.34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珍、李晓霞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及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纪要》；

（二）、《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7日


